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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禄劝县爱康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年04月1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128336598130U

注册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屏山街道办事处咪油村汇鑫家园

法定代表人 莫松林

注册资本 17,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

从事光伏光热电站的建设和经营；光伏光热电站的技术开发、项目咨询和技术服务；

从事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太阳能器材专用高档五金件、太阳能发电安装系

统和太阳能发电板封膜的批发和进出口业务； 太阳能光伏发电及光伏产品销售；瓜

果、蔬菜、花卉、苗木、农作物、食用菌和中药材的种植、农副产品和中药材的收购、销

售；农业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广告设计、制作、从事农业观光旅游资源开发。 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的进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泰兴市智光人才科技广场管理有限公司51%，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49%。

关系说明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0.1.16第（二）条规定“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本规则第

10.1.3条或者10.1.15条规定的情形”构成关联关系。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9月

总资产 17,370.71 16,910.03

净资产 9,169.11 9,405.66

营业收入 1,807.62 1,230.81

净利润 -7,479.02 203.63

注：上述被担保方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9、孝义市太子可再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孝义市太子可再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3年08月2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41181075527878G

注册地址 山西省吕梁孝义市西辛庄镇太子里村

法定代表人 易美怀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营业务

太阳能光伏电站的开发、运营，电力技术咨询、服务，电力物资、设备采购；中草药及农

作物种植及销售；开展与中草药及农作物有关的技术交流和信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泰兴市智光人才科技广场管理有限公司51%，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44%，温德

军5%。

关系说明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兼任孝义能源董事，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三）条规

定，构成关联关系。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9月

总资产 33,309.89 34,596.62

净资产 -2,450.04 -1,658.51

营业收入 3,468.98 2,643.09

净利润 -3,419.15 791.53

注：上述被担保方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0、朝阳爱康电力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朝阳爱康电力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3年07月1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1324072173023E

注册地址 辽宁省朝阳市喀左县坤都营子乡牌头杖子村20180011317号

法定代表人 易美怀

注册资本 2,8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

光伏光热电站的技术开发；及其它可再生资源技术开发；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

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股东及持股比例 泰兴市智光人才科技广场管理有限公司51%，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49%。

关系说明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兼任朝阳爱康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10.1.3第（三）条规定，构成关联关系。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9月

总资产 10,258.39 10,562.96

净资产 376.57 802.89

营业收入 1,227.20 961.77

净利润 -523.79 426.32

注：上述被担保方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1、锦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锦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年10月2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700MA0QC5TJXB

注册地址 辽宁省锦州市义县留龙沟乡留龙沟村

法定代表人 张金剑

注册资本 5,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

从事光伏光热电站的建设和经营；光伏光热电站的技术开发、项目咨询和技术服务；

从事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太阳能器材专用高档五金件、太阳能发电安装系

统和太阳能发电板封装膜的批发和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股东及持股比例 泰兴市智光人才科技广场管理有限公司51%，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49%。

关系说明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兼任锦州中康董事，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三）条规定，构

成关联关系。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9月

总资产 17,484.33 17,404.21

净资产 2,968.98 3,262.53

营业收入 2,501.08 1,304.49

净利润 1,181.78 293.55

注：上述被担保方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2、大安市爱康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大安市爱康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年05月2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0882339970874R

注册地址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长白南街1号（建设银行总行四楼）

法定代表人 张金剑

注册资本 1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

从事光伏光热电站的建设和经营；光付光热电站的技术开发、项目咨询和技术服务；

从事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太阳能器材专用高档五金件、太阳能发电安装系

统和太阳能发电板封装膜的批发和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泰兴市智光人才科技广场管理有限公司51%，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49%。

关系说明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兼任大安爱康董事，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三）条规定，构

成关联关系。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9月

总资产 10,007.61 10,293.99

净资产 -400.40 -133.93

营业收入 1,171.75 1,230.81

净利润 -326.53 236.55

注：上述被担保方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3、嘉祥昱辉新能源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嘉祥昱辉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3年09月1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829079651462M

注册地址 嘉祥县纸坊镇振兴路16号

法定代表人 易美怀

注册资本 1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 光伏太阳能发电。（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泰兴市智光人才科技广场管理有限公司51%，无锡爱康电力发展有限公司49%。

关系说明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兼任嘉祥昱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10.1.3第（三）条规定，构成关联关系。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9月

总资产 4,232.92 4,161.61

净资产 -5,540.57 -5,470.39

营业收入 446.60 334.29

净利润 -2,417.58 70.19

注：上述被担保方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4、泌阳县中康太阳能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泌阳县中康太阳能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年04月2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7263357931291

注册地址 泌阳县官庄镇秦老庄村委办公驻地

法定代表人 张强

注册资本 2,894.965989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

从事光伏光热电站的建设（凭资质证经营）；光伏光热电站的技术开发、项目咨询和

技术服务；从事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太阳能器材专用高档五金件、太阳能

发电安装系统和太阳能发电板封装膜的批发和进出口业务 （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

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股东及持股比例 泰兴市智光人才科技广场管理有限公司50%，泌阳县扶贫开发有限公司50%。

关系说明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0.1.16第（二）条规定“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本规则第

10.1.3条或者10.1.15条规定的情形”构成关联关系。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9月

总资产 9,905.01 9,868.06

净资产 -1,596.00 -1,307.02

营业收入 1,090.86 866.85

净利润 -5,351.51 288.98

注：上述被担保方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5、新疆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新疆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2年03月2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27225928122396

注册地址 新疆博州精河县茫丁乡巴音阿门牧民定居点以南14公里处

法定代表人 王新

注册资本 33,712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

售电业务；太阳能光伏、光热开发、利用、建设及产品的代理销售，货物与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国家限制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通过边境小额贸易方式向毗邻国家开

展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允许经营边

贸项下废钢、废铜、废铝、废塑料等国家核定公司经营的五种废旧物资的进口；场地租

赁

股东情况

浙江瑞旭投资有限公司100%；实际控制人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

关联关系说明 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9月

总资产 104,057.92 107,058.02

净资产 35,066.49 36,617.61

营业收入 9,043.16 8,625.70

净利润 1,041.84 1,551.12

注：上述被担保方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6、特克斯昱辉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特克斯昱辉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2年07月2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40270577196146

注册地址 新疆伊犁州特克斯县阿扎提街四环路247号（招商引资服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 王新

注册资本 6,3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

太阳能光伏发电及相关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和运营，电力技术咨询、服务，场地租

赁，电力物资、设备销售。

股东情况

浙江清能能源发展有限公司100%；实际控制人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关联关系说明 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9月

总资产 19,659.66 20,087.05

净资产 7,084.70 7,576.71

营业收入 2,163.79 1,818.68

净利润 629.36 492.01

注：上述被担保方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7、新疆聚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新疆聚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3年11月2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90040802369018

注册地址 新疆五家渠市人民南路781号恒祥大厦

法定代表人 王新

注册资本 21,137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

光伏发电站开发、建设与运营；光伏发电技术及设备研发；光伏发电项目技术咨询；光

伏发电设备、太阳能器具及配件、化工产品（危险品除外）、多晶硅材料、单晶硅材料

销售；场地租赁。

股东情况

浙江清能能源发展有限公司100%；实际控制人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关联关系说明 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9月

总资产 53,201.39 55,330.65

净资产 23,518.18 25,686.27

营业收入 6,497.27 5,993.70

净利润 2,318.67 2,168.08

注：上述被担保方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8、浙江瑞旭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浙江瑞旭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2年01月1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215890367341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元帅庙后88-2号586室

法定代表人 袁文清

注册资本 15,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

新能源项目开发、投资、建设；投资咨询（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

社会公众集（融）资）；新能源研发技术咨询；新材料的研发和销售及进出口业务；

LED照明产品销售、LED照明节能改造工程；太阳能组件销售、太阳能组件并网发电

系统开发、生产、销售。

股东情况

浙江清能能源发展有限公司100%；实际控制人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关联关系说明 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9月

总资产 82,164.14 93,487.84

净资产 15,733.14 15,730.31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393.00 -2.83

注：上述被担保方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9、九州方园博州新能源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九州方园博州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2年06月1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2700595938881Q

注册地址 新疆博州博乐市南城区第九中学

法定代表人 王新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 光伏电站投资、建设；太阳能电子产品销售（国家专项审批的除外）；场地租赁。

股东情况

浙江清能能源发展有限公司100%；实际控制人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关联关系说明 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9月

总资产 94,284.75 94,894.10

净资产 15,564.24 17,951.68

营业收入 10,799.58 10,149.39

净利润 2,030.73 2,387.44

注：上述被担保方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0、丹阳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丹阳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6年12月0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181MA1N1P5G6B

注册地址 丹阳市云阳镇丹金路益阳五金机电城

法定代表人 邹万里

注册资本 1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

从事光伏电站的建设经营；光伏电站的技术开发、项目咨询和技术服务；提供光伏电

站的运营维护服务；从事电力销售、提供节能减排服务及合同能源管理服务；从事太

阳能发电安装系统及太阳能光伏组件批发销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浙江清能能源发展有限公司100%；实际控制人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关联关系说明 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9月

总资产 1,419.97 1,308.61

净资产 273.14 364.50

营业收入 294.27 238.03

净利润 147.32 91.36

注：上述被担保方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1、新疆伊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新疆伊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4年04月2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4024097864410G

注册地址 新疆伊犁州巩留县73团金岗循环经济产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 王新

注册资本 7,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

光伏电站投资，运营、维护，新能源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和技术咨询服务，电子电力设

备、太阳能电池及组件的制造加工与销售；场地租赁。

股东情况

浙江清能能源发展有限公司100%；实际控制人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关联关系说明 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9月

总资产 25,385.82 25,162.35

净资产 198.70 734.17

营业收入 3,195.31 2,613.88

净利润 610.16 535.47

注：上述被担保方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2、九州方园博乐市新能源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九州方园博乐市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3年11月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27010802214517

注册地址 新疆博州博乐市南城区01号

法定代表人 王新

注册资本 17,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营业务 光伏电站投资、建设；太阳能电子产品销售。

股东情况

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30%；浙江清能能源发展有限公司70%。 实际控制人为浙

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联关系说明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0.1.16第（二）条规定“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本规则第

10.1.3条或者10.1.15条规定的情形”构成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9月

总资产 84,790.18 87,138.85

净资产 18,320.59 19,704.09

营业收入 8,674.95 7,733.18

净利润 1,937.87 1,383.50

注：上述被担保方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3、内蒙古四子王旗神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内蒙古四子王旗神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3年11月1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509290821751024

注册地址 四子王旗乌兰花镇文化路祥瑞集贸市场

法定代表人 王新

注册资本 5,4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 太阳能光伏电站开发、建设和运营；太阳能设备的批发及销售。

股东情况

浙江清能能源发展有限公司100%；实际控制人为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关联关系说明 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20年9月30日

/2020年1-9月

总资产 22,165.28 19,024.08

净资产 6,161.75 6,712.08

营业收入 2,634.00 1,721.96

净利润 755.37 550.34

注：上述被担保方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4、台湾达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台湾达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9年3月27日

统一编号 24334816

注册地址 桃園市平鎮區復興里環南路18號12樓之1至之4

法定代表人 劉戴璟

注册资本 2,900万新台币

主营业务

F401021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業；F119010電子材料批發業；IG03010能源技術服務業；

F401010國際貿易業；ZZ99999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股东及持股比例 劉戴璟持有公司100%股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关联关系说明 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新台币万元）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20年10月31日

/2020年1-10月

总资产 16,111.10 18,971.61

净资产 3,632.46 3,971.12

营业收入 12,785.96 28,345.40

净利润 600.91 879.47

注：上述被担保方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反担保情况

1、公司拟为爱康薄膜在3,000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

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已与张家港农商行签署的担保合同金额为3,000万元。爱康实业、爱康农业为本次担

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2、公司拟为爱康实业在47,000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等提

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已与张家港农行、张家港农商行、张家港华夏银行签署的担保余额为41,853万元。

江西慧谷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3、公司拟为富罗纳融租在42,700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

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已与长城国兴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上海连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张家港华夏银行签

署的担保合同金额为42,700万元。 爱康实业、江西慧谷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4、公司拟为能源工程在75,000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

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已与浙商银行、张家港建行、张家港农商行、江苏银行、江西银行签署的担保合同金额

为58,815万元。 爱康实业、江西慧谷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5、公司拟为南通金属在5,000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

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已与如皋农商行签署的担保合同金额为5,000万元。 骏浩金属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

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同时，骏浩金属以持有南通爱康金属51%股权提供质押反担保，

6、公司拟为赣发租赁在12,000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

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已与赣州银行签署的担保合同金额为12,000万元。赣发租赁是公司参股19.4435%的

公司，该担保事宜为公司按原出资比例40%提供的相应担保。

7、 公司根据在赣发租赁的持股比例 （公司原持有赣发租赁40%股权， 赣发租赁于2020年增资后， 本公司持有赣发租赁的股权降至

19.4435%）为赣发集团在292,294.87万元额度内的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

产提供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实际提供的反担保合同金额为59,443.50万元。

8、公司拟为江西慧谷在7,000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

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已与中信银行赣州分行签署的担保合同金额为7,000万元。爱康实业、爱康农业为本

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9、公司于2019年9月3日与华能天成融租签署了《保证合同》，为达康光伏与华能天成融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及利息等其

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10年，自2019年9月15日始至2029年9月15日止。 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费用

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4,695.08万元。 爱康实业、江西慧谷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

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10、公司于2016年12月2日与上海电气租赁签署了《保证合同》，为汤阴爱康与上海电气租赁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全部租金及手续费

合计金额为13,606.60万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8年，自2016年12月14日始至2024年12月13日止。 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的

全部租金及手续费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6,479.87万元。人才广场根据其持股比例（51%）为

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11、公司于2018年7月31日与苏州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为磁县品佑与苏州金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8,000万元及利息等

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5年，自2018年9月5日始至2023年9月20日止。 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费用

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6,113.76万元。人才广场根据其持股比例（51%）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

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12、公司于2018年9月25日与华夏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南召中机与华夏金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36,000万元及利息

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10年，自2018年9月28日始至2028年9月28日止。 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

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36,000万元。人才广场根据其持股比例（51%）为本次担保提供反

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13、公司于2018年12月27日与赣发租赁签署了《保证担保合同》，为伊川佳康与赣发租赁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12,000万元及

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5年，自2018年12月27日始至2023年12月26日止。 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

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9,905.71万元。人才广场根据其持股比例（51%）为本次担

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14、公司分别于2018年4月26日、2018年5月31日与华夏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为无棣爱康与华夏金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

金42,000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10年，自2018年4月27日始至2028年6月15日止。 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

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40,727.04万元。 人才广场根据其持股比例

（51%）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15、公司于2018年9月25日与华夏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为莒南鑫顺风与华夏金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4,500万元及利息

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10年，自2018年9月28日始至2028年9月28日止。 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

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4,500万元。 人才广场根据其持股比例（51%）为本次担保提供反

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16、公司于2019年5月20日与华能天成融租签署了《保证合同》，为五家渠爱康与华能天成融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20,000

万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12年，自2019年5月20日始至2031年5月10日止。 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

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20,000万元。人才广场根据其持股比例（51%）为本次

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17、公司于2019年8月16日与信达金租签署了《不可撤销的保证函》，为凤庆爱康与信达金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20,000万

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8年，自2019年8月23日始至2027年8月23日止。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

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17,904.87万元。 人才广场根据其持股比例（51%）为本次

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18、公司于2018年6月25日与信达金租签署了《不可撤销的保证函》，为禄劝爱康与信达金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10,000万

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8年，自2018年6月1日始至2026年6月1日止。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等

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7,569.16万元。人才广场根据其持股比例（51%）为本次担保

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19、公司于2015年11月20日与华能天成融租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孝义能源与华能天成融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17,000万

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8年，自2015年11月20日始至2023年11月20日止。 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

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9,661.29万元。人才广场根据其持股比例（51%）为本

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20、公司于2016年6月20日与苏州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为朝阳爱康与苏州金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5,500万元及利息等

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5年，自2016年6月20日始至2021年3月30日止。 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费

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915.47万元。人才广场根据其持股比例（51%）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

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21、公司于2017年1月5日与苏州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为锦州中康与苏州金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10,000万元及利息等

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5年，自2017年1月5日始至2022年7月20日止。 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费用

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4,580.40万元。人才广场根据其持股比例（51%）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

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22、公司于2016年7月20日与苏州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大安爱康与苏州金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5,500万元及利息等

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5年，自2016年7月20日始至2022年4月20日止。 公司拟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费

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融资租赁借款余额为2,252.34万元。人才广场根据其持股比例（51%）为本次担保提供反

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23、公司拟为嘉祥昱辉在2,500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

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发生金额为0万元。 江西慧谷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

任担保。

24、公司拟为泌阳中康在5,000万元额度内的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或资产提供

质押担保等担保方式，担保期限为一年。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实际担保发生金额为0万元。 江西慧谷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

任担保。

25、公司分别于2013年4月25日、2014年4月17日、2015年9月24日、2015年10月29日与国开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新疆爱康与国开行签署

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下项目借款金额46,000万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10年，自2013年4月25日始至2025年10月28日止。 公司继续为上述

保证合同下的借款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项目借款余额为18,100万元。 爱康实业、爱康农业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

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26、公司于2014年9月25日与国开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特克斯昱辉与国开行签署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下项目借款金额11,000万

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10年，自2015年3月27日始至2025年3月26日止。 公司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借款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截止本

公告披露日，上述项目借款余额为7,200万元。 爱康实业、爱康农业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27、公司分别于2015年4月9日、2015年11月23日与国开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新疆聚阳与国开行签署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下项目

借款金额29,000万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10年，自2015年4月10日始至2025年11月23日止。 公司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借款提供担保，期限

至合同终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项目借款余额为14,700万元。 爱康实业、爱康农业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28、公司分别于2012年7月27日、2013年3月19日与国开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浙江瑞旭与国开行签署的《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下项目

借款金额54,000万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15年，自2012年7月27日始至2028年3月18日止。 公司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借款提供担保，期限

至合同终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项目借款余额为35,250万元。 爱康实业、爱康农业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29、公司于2016年9月26日与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苏省分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九州博州与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苏省分行签署的《借款合

同》下项目借款金额69,000万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10年，自2016年11月22日始至2026年11月20日止。 公司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借款提

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项目借款余额为61,065万元。爱康实业、爱康农业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为连带

责任担保。

30、公司于2017年6月27日与赣发租赁签署了《保证担保合同》，为丹阳中康与赣发租赁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935.83万元及

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5年，自2017年6月27日始至2022年7月4日止。 公司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等其他

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项目借款余额为435.59万元。 爱康实业、爱康农业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方式

为连带责任担保。

31、公司于2018年10月29日与浙江浙能融租签署了《保证合同》，为新疆伊阳与浙江浙能融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20,000万

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3年，自2018年10月29日始至2021年10月18日止。 公司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

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项目借款余额为20,000万元。爱康实业、爱康农业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32、公司于2018年10月29日与上海璞能融租签署了《保证合同》，为九州博乐与上海璞能融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51,400万

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3年，自2018年10月29日始至2021年10月18日止。 公司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

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项目借款余额为51,400万元。爱康实业、爱康农业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

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33、公司于2019年3月12日与上海璞能融租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四子王旗与上海璞能融租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本金12,000万

元及利息等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3年，自2019年3月12日始至2022年3月12日止。公司继续为上述保证合同下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等

其他费用提供担保，期限至合同终止。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项目借款余额为12,000万元。爱康实业、爱康农业为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反担保

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34、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爱康金属拟为公司拟为台湾达亨针对苏州爱康金属提供的支架的结构设计安全性，产品的如期交货以及支架的品

质做连带担保，担保金额为销售合约金额2,981万元。

爱康实业财务情况如下：

截止2019年12月31日爱康实业总资产334,948.27万元、净资产-33,288.78万元、负债总计368,237.05万元；2019年1-12月爱康实业营业收

入243,285.03万元、净利润-104,806.52万元。

截止2020年9月30日爱康实业总资产251,640.76万元、净资产-45,293.43万元、负债总计296,934.19万元；2020年1-9月爱康实业营业收入

0.87万元、净利润-12,004.64万元。

爱康农业财务情况如下：

截止2019年12月31日爱康农业总资产20,326.13万元、净资产13,990.73万元、负债总计6,335.41万元；2019年1-12月爱康农业营业收入55,

857.35万元、净利润-771.69万元。

截止2020年9月30日爱康农业总资产23,638.13万元、 净资产13,627.01万元、 负债总计10,011.12万元；2020年1-9月爱康农业营业收入

108.90万元、净利润-363.72万元。

江西慧谷财务情况如下：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江西慧谷总资产38,430.34万元、 净资产23,399.56万元、 负债总计15,030.77万元；2019年1-12月江西慧谷营业收入

68,154.62万元、净利润967.06万元。

截止2020年9月30日江西慧谷总资产38,890.79万元、净资产24,665.09万元、负债总计14,225.70万元；2020年1-9月江西慧谷营业收入43,

864.52万元、净利润1,286.62万元。

骏浩金属财务情况如下：

截止2019年12月31日骏浩金属总资产11,648.50万元、净资产3,042.39万元、负债总计8,606.11万元；2019年1-12月骏浩金属营业收入19,

082.84万元、净利润277.39万元。

截止2020年9月30日骏浩金属总资产12,836.97万元、 净资产3,326.60万元、 负债总计9,510.37万元；2020年1-9月骏浩金属营业收入8,

540.42万元、净利润144.88万元。

人才广场财务情况如下：

截止2019年12月31日人才广场总资产123,293.26万元、净资产41,982.31万元、负债总计81,310.95万元；2019年1-12月人才广场营业收入

2.59万元、净利润2,847.34万元。

截止2020年9月30日人才广场总资产151,981.11万元、净资产42,537.83万元、负债总计109,443.28万元；2020年1-9月人才广场营业收入0

万元、净利润555.52万元。

四、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一）董事会核查情况：

2021年1月8日，公司以电子邮件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2021年度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2021年1月13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外担保提供了相应的反担保或其他股东根据持股

比例提供了反担保。但公司对外担保的金额较高，应注意逐步压降对外担保。根据公司《对外担保决策管理制度》，公司应指定专门人员持续关注

被担保人的情况，收集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的财务资料和审计报告，定期分析其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关注其生产经营、资产负债、对外担保以及分

立合并、法定代表人变化等情况，建立相关财务档案并向董事会报告。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关于2021年度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以及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对2021年度对外提供担保进行了事前审核，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公司对外担保的金额较高，应注意逐步压降对外担保。 被担保方提供了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措施，能一定程度上降低公司的担保风险。 其中

涉及关联担保的议案，关联董事均应回避表决，且在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关联股东也应当回避表决。我们同意将《关于2021年度对外提供担保的

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

董事会审议时，独立董事就2021年度对外提供担保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审议的对外担保主要是出售的电站存量担保继续为其担保以及以前年度对外担保的延续，公司对外担保的金额较高，应注意

逐步压降对外担保。 被担保方提供了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措施，能一定程度上降低公司的担保风险。 其中涉及关联担保的议案，关联董事均回避

表决，且在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关联股东也应当回避表决。 我们原则上同意该议案。 提请董事会实时关注上述被担保方的经营情况。

五、其他

1、公司出售了部分电站给泰兴人才广场，根据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在电站项目公司51%（泌阳爱康为50%）股权交割给人才广场之日

起5年内，爱康科技应确保运维方确保人才广场购买目标股权应支付的转让总价款实现每年平均不低于出资额（包括人才广场应支付的全部股

权转让价款和人才广场为承接目标项目而出借给项目公司用于其向出让方或出让方之关联方支付股东借款的金额，但不含目标公司向出让方支

付的交割日前目标公司已经产生的国家补贴款金额）的年化6.5%之净收益率，否则，爱康科技就人才广场在收益保障期内每年的预期收益承担

连带差额补足责任。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15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出售光伏电站资产包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82）、2020年12月

16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拟为参股公司出售的电站提供运维服务及收益保障暨参股公司以资抵债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187）；

2、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2020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有限合伙企业的议案》及

《关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20日披露的《关于参与设立有限合伙企业全资全资孙公司并提供担保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135），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爱康光电” ）拟与江西省发展升级引导基金（有限合

伙）、无锡慧荣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赣州市南康区城发集团金融投资有限公司以及江西金控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共同发起设立赣州市慧

康新能源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名，以工商核准为准，以下简称“慧康新能源” ）。 根据相关协议，合伙人合计认缴出资58,010万

元，主要投资于本公司全资孙公司赣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州爱康光电” ）高效太阳能电池项目。 慧康新能源在满足协议规定

的条件下有权要求苏州爱康光电回购其持有的全部赣州爱康光电的股权。 公司对苏州爱康光电承担的股权回购义务提供了连带责任担保。 由于

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爱康光电为慧康新能源的合伙人，认缴出资33,200万元，苏州爱康光电实际承担的股权回购义务应扣除自身的出资。 公司

实际为苏州爱康光电提供担保最高额不超过本金24,810万元及其年化收益。

除公司对股权回购义务承担保证责任外，赣州市南康区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康城发集团” ）对苏州爱康光电承担的股

权回购义务提供限额一般保证担保，承担差额补足义务。 苏州爱康光电向南康城发集团提供反担保，并向其支付反担保保证金，反担保期限为南

康城发集团承担担保责任后三年，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赣州慧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州慧谷” ）以赣州港1号地块

（龙岭工业园南区）国有土地使用权以及地上建筑物的不动产权向南康城发集团提供抵押反担保。赣州爱康光电向赣州慧谷提供反担保，并向其

支付反担保保证金，反担保期限为赣州慧谷承担担保责任后三年，反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于公司提供的这两项反担保，其风险敞口

已涵盖在本公司的回购担保内，并没有额外增加担保风险敞口。 截止目前，上述协议均未签署。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申请对外担保额度159.19亿元。 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83.66亿元，其中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0.20亿元；对参股公司的担保余额为22.54亿元，其他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0.93亿元。以上担保累计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203.70%。 若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的担保事项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1年度申请对外担

保额度为131.49亿元，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为31亿元， 对外提供担保额度为100.49亿元， 共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

320.16%。

公司对江阴东华铝材科技有限公司存在担保余额4,100万元，公司为江阴东华铝材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提供担

保的4,100万元贷款已经逾期， 被担保方经营也已经陷入停滞。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2日作出了 《民事裁定书》

【（2020）苏0211民特301号】，裁定确认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与申请人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12月18日签订

的（2020）锡商调字第012号调解协议书的效力。 除上述东华铝材4,100万元逾期贷款外，公司为海达集团下的东华铝材及江阴科玛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的贷款担保已全部平移代偿完成，具体包括：为东华铝材在交通银行无锡分行的贷款15,000万元、在恒丰银行无锡分行的贷款5,000万元

提供的担保；为科玛金属在恒丰银行无锡分行的贷款7,000万元提供的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7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对外担保贷

款逾期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05）。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并依法采取措施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担保逾期情况及已经披露过的担保逾期公告，公司无其他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应承担的损失。

担保公告首次披露后，公司将及时披露协议签署和其他进展或变化情况。

七、风险提示

若被担保人及反担保方受国家政策或其他不可抗力等原因导致经营状况受到影响， 公司可能存在承担担保金额范围内相应担保责任的风

险。 此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100%；部分被担保方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过70%，部分被担保方利润为负；反

担保为连带责任担保，无充分的抵质押物。 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的相关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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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度

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10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

保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公司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的经营发展需求，公司拟在2021年度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融资提供担保，并同

意控股子公司之间进行相互担保。 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31亿元人民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即任一时点

的担保余额不超过31亿元人民币。 担保额度范围包括存量担保、新增担保及存量担保的展期或续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资产、股权等提供质押担保、转让下属公司股权并约定回购等担保方式。 上述事项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为保证全资及控股子公司融资业务的办理效率，在担保有效期内且在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不再

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超出上述额度和情形的担保，按照相关规定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另行审议作出决议后才能实施。公司将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主要被担保人概况

本次担保额度内涉及的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实际控制人均为邹承慧先生。

序

号

被担保人

名称

成立日期

法定代

表人

注册地点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公司直接

或间接权

益比例

2021年

度担保额

度（万

元）

1

苏州爱康

金属科技

有限公司

2010年4

月23日

张金剑

江苏省张

家港市

30,000.00

金属材料的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

术转让及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安装

系统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及相关

的技术服务；金属模具、机械零部件、

汽摩配件、五金机械、金属结构件的

研发、设计、生产、加工和销售；常用

有色金属压延加工和销售；自营和代

理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光热用

支架安装、电力类塔架安装、通信基

站用塔架安装。

100% 75,000

2

苏州爱康

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2010年

11月5日

于佳

江苏省张

家港市

100,

848.04

研究、开发、生产太阳能电池及太阳

能电池组件，销售自产产品；从事太

阳能电池、太阳能电池组件、晶体硅

材料、太阳能应用产品的批发及进出

口业务； 光伏发电项目建设运营；电

力设备生产、销售。

100% 80,000

3

赣州爱康

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2016年4

月25日

于佳

江西省赣

州市

60,000.00

研究、开发、生产太阳能电池及太阳

能电池组件；销售自产产品；从事太

阳能电池、太阳能电池组件、晶体硅

材料、太阳能应用产品的批发及进出

口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

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

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机械、电气

设备进出口业务。

100% 55,000

4

浙江爱康

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

2018年7

月6日

于佳

浙江省湖

州市

50,000.00

太阳能电池及太阳能电池组件研究、

生产、销售，太阳能电池、太阳能电池

组件、晶体硅材料、太阳能器具销售，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100% 100,000

合计 310,000

上述公司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主要被担保人的基本财务情况

（1）2020年1-9月的基本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总负债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苏州爱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87,095.65 22,152.33 64,943.32 67,429.79 2,415.75

2 苏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35,898.23 51,117.23 184,781.00 83,540.49 -3,581.42

3 赣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19,085.27 65,107.23 53,978.04 29,724.32 391.46

4 浙江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00,033.39 31,321.49 68,711.90 16,947.69 -1,378.97

注：上述公司信用等级均良好，2020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2019年度的基本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公司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总负债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苏州爱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83,113.13 19,733.75 63,379.38 66,876.85 558.74

2 苏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69,399.93 54,685.26 214,714.67 154,205.56 -1,057.81

3 赣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24,581.41 64,715.77 59,865.64 44,299.81 1,438.29

4 浙江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59,238.56 32,700.46 26,538.10 0.00 -2,524.25

注：上述公司信用等级均良好，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已签署的担保合同金额为12.29亿元，公司将继续为前述存量担保在额度范围内提供担保。 本次议案是确定公司2021年

度担保的总安排，经董事会批准，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视资金使用情况与金融机构或非金融机构办理相关手续，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持有下属公司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转让下属公司股权并约定回购等担保方式。 具体担保期限以担保合同约定为准，未提

供反担保。 具体担保金额以金融机构或非金融机构批准之授信额度为准，公司最终担保额度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核查情况：2021年1月8日，公司以电子邮件形式，分别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2021年度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2021

年1月13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审议，公司董事

会认为：

1、本次担保额度内涉及的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对其担保财务风险较低，风险可控，故未提供反担保；

2、公司为上述被担保方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的日常经营的需求，有利于主营业务的开展，有利于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3、上述被担保方未来收入稳定，具备较好的偿债能力。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申请对外担保额度159.19亿元。 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83.66亿元，其中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0.20亿元；对参股公司的担保余额为22.54亿元，其他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0.93亿元。以上担保累计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203.70%。 若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的担保事项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1年度申请对外担

保额度为131.49亿元，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为31亿元， 对外提供担保额度为100.49亿元， 共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

320.16%。

公司对江阴东华铝材科技有限公司存在担保余额4,100万元，公司为江阴东华铝材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提供担

保的4,100万元贷款已经逾期， 被担保方经营也已经陷入停滞。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2日作出了 《民事裁定书》

【（2020）苏0211民特301号】，裁定确认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与申请人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12月18日签订

的（2020）锡商调字第012号调解协议书的效力。 除上述东华铝材4,100万元逾期贷款外，公司为海达集团下的东华铝材及江阴科玛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的贷款担保已全部平移代偿完成，具体包括：为东华铝材在交通银行无锡分行的贷款15,000万元、在恒丰银行无锡分行的贷款5,000万元

提供的担保；为科玛金属在恒丰银行无锡分行的贷款7,000万元提供的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7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对外担保贷

款逾期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05）。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并依法采取措施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担保逾期情况及已经披露过的担保逾期公告，公司无其他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应承担的损失。

担保公告首次披露后，公司将及时披露协议签署和其他进展或变化情况。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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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近日收到职工代表监事张金剑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张金剑先生因工作调整申请辞

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职务。 张金剑先生辞去上述职务后，仍在公司任职。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张金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及

监事会对张金剑先生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鉴于张金剑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人数低于法定人数，为保证公司第四届监事会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公司于2021年1月8日召开2021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一致同意选举易治凯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见附件），

任期自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四日

附件：

易治凯先生：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大学本科学士学位，2010年毕业于太原理工大学，2018年加入公司，担任公司研究

院电池技术总监，现任江苏爱康能源研究院HJT电池研究所所长。

易治凯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易治凯先

生未持有爱康科技股份。 易治凯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易治凯先生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公司查询，易治凯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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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1年1月13日，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目的

随着公司海外业务的发展，外币结算需求不断上升。 为防范公司外汇风险，公司拟与境内外有关政府部门批准、具有相关业务经营资质的银

行等金融机构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公司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与生产经营紧密相关，能进一步提高应对外汇波动风险的能力，更好地规避

和防范外汇汇率波动风险，增强财务稳健性。

二、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基本情况

（一）主要涉及币种及业务品种

公司及子公司拟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币种只限于公司生产经营所使用的主要结算货币，包括美元、欧元、日元等。 公司拟开展的外汇

套期保值业务的具体方式或产品主要包括远期结售汇业务。

（二）业务规模及投入资金来源

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投入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业务规模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或等值外币金额。

（三）交易对手：银行等金融机构

（四）流动性安排：所有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均对应正常合理的经营业务背景，与收付款时间相匹配，不会对公司的流动性造成影响。

三、期限及授权

鉴于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与公司的生产经营密切相关，为提高工作效率，及时办理相关业务，公司董事会授权套期保值领导小组及套期保值领

导小组组长依据公司制度的规定具体实施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方案，签署相关协议及文件。在上述审议的额度内不再上报董事会进行审批，不再对

单一金融机构出具董事会决议。 授权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

四、外汇套期保值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进行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遵循稳健原则，不进行以投机为目的的外汇交易，所有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均以正常生产经营为基础，以具体经营

业务为依托，以规避和防范汇率风险为目的。 但是进行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

（一）汇率大幅波动风险：在外汇汇率波动较大时，公司判断汇率大幅波动方向与外汇套期保值合约方向不一致时，将造成汇兑损失；若汇率

在未来发生波动时，与外汇套期保值合约偏差较大也将造成汇兑损失。

（二）内部控制风险：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控制度不完善而造成风险；

（三）交易违约风险：外汇套期保值交易对手出现违约，不能按照约定支付公司套期保值盈利从而无法对冲公司实际的汇兑损失，将造成公

司损失。

五、公司对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风险控制措施

（一）公司制定了《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对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操作规定、组织机构、业务流程、保密制度、风险管理等方面做出

了明确规定。

（二）为避免汇率大幅波动风险，公司将加强对汇率的研究分析，实时关注国际市场环境变化，适时调整经营策略，最大限度的避免汇兑损

失。

（三）为避免内部控制风险，公司套期保值领导小组统一管理公司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严格按照《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的规定

进行业务操作，有效地保证制度的执行。

（四）为控制交易违约风险，公司仅与具有合法资质的大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六、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

公司根据财政部 《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外汇套期保值业务进行相应的核算和披露。

七、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是为了充分运用外汇套期保值工具降低或规避汇率波动出现的汇率风险、减少汇兑损失、控制经营风险，具有必

要性。公司制定了《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完善了相关内控制度，为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配备了专业人员，公司采取的针对性风险控制

措施切实可行，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具有可行性。 公司通过开展外汇套期保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外汇市场的风险，防范汇率大幅波动对

公司造成不良影响，提高外汇资金使用效率，增强财务稳健性

八、公司就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履行的审批程序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规模

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或等值外币金额，授权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在前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

滚动使用。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规模不超

过人民币60,000万元或等值外币金额，授权期限自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在前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

使用。

（三）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能有效规避外汇市场风险，防范汇率大幅波动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的不良影响，保证经

营业绩的相对稳定。

2、公司已制定《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为公司从事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制定了具体操作规程。

3、该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审批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九、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的相关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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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四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监事会主席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1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日召开的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赵剑先生于2020年12月31日提交书面辞职报告。 赵剑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副总裁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4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董事兼副总裁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1）。 现公司选举易美怀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易美怀女士与何前女士、杨胜刚先生组成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其中何前女士为主任委员。 期间如有委员不再担任公司

董事，将自动失去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资格。

二、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官彦萍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

期自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四日

附件：

官彦萍女士：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毕业于中山大学。先后担任过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秘书、总裁

办主任、人力资源总监、副总经理，苏州爱康能源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公司监事、总裁办公室主任。

官彦萍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官彦萍女

士本人持有爱康科技145,600股。 官彦萍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官彦萍女士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公司查询，官彦萍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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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及聘任高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0年12月31日收到公司董事、副总裁赵剑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赵剑先生因个

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副总裁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赵剑先生辞去上述职务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4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兼副总裁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1）。

依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公司董事会提名张金剑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

事（简历详见附件），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张金剑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

聘任张金剑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止。张金剑先生同时辞去公司监事会主席、职

工代表监事职务。

经公司总裁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张金剑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任期自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第四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四日

附件：

张金剑先生： 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硕士学历，毕业于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EMBA）、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本科），

复旦大学高级经理工商管理核心课程研修班。 2007年加入公司，曾先后担任销售专员、销售经理、苏州爱康薄膜材料有限公司营销总监、苏州中

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总监、苏州爱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营

销中心副总裁、公司监事会主席，现任公司高级副总裁。

张金剑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张金剑先

生未持有爱康科技股份。 张金剑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张金剑先生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公司查询，张金剑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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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和要求，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

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决定于2021年1月29日（星期五）召开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13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1月29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1月29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2021年1月29日上午9:15至2021年1月29

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二）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股份通过现场或网络方式重复

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1年1月22日（星期五）

7、出席对象

（1）截至2021年1月22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

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地点：张家港市经济开发区金塘西路101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申请2021年度债务性融资授信的议案；

2、关于2021年度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3、关于2021年度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3.01关于继续为苏州爱康薄膜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02关于继续为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03关于继续为上海爱康富罗纳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04关于继续为苏州爱康能源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05关于继续为南通爱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06关于继续为赣州发展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07关于继续为赣州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3.08关于继续为江西慧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09关于继续为江阴达康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10关于继续为汤阴爱康能源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11关于继续为磁县品佑光伏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12关于继续为南召县中机国能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13关于继续为伊川县佳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14关于继续为无棣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15关于继续为莒南鑫顺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16关于继续为五家渠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17关于继续为凤庆县爱康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18关于继续为禄劝县爱康能源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19关于继续为孝义市太子可再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20关于继续为朝阳爱康电力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21关于继续为锦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22关于继续为大安市爱康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23关于继续为嘉祥昱辉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24关于继续为泌阳县中康太阳能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25关于继续为新疆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26关于继续为特克斯昱辉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27关于继续为新疆聚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28关于继续为浙江瑞旭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29关于继续为九州方园博州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30关于继续为丹阳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31关于继续为新疆伊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32关于继续为九州方园博乐市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33关于继续为内蒙古四子王旗神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34关于为台湾达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4、关于提名张金剑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14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上述提案2、提案3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3中部分子议案构成关联交易，股东大会审

议时，关联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应回避表决。

上述提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就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本公司将根据计票结果

进行公开披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

提案

1.00 关于申请2021年度债务性融资授信的议案 √

2.00 关于2021年度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3.00 关于2021年度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

3.01 关于继续为苏州爱康薄膜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02 关于继续为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03 关于继续为上海爱康富罗纳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04 关于继续为苏州爱康能源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05 关于继续为南通爱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06 关于继续为赣州发展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07 关于继续为赣州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

3.08 关于继续为江西慧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09 关于继续为江阴达康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10 关于继续为汤阴爱康能源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11 关于继续为磁县品佑光伏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12 关于继续为南召县中机国能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13 关于继续为伊川县佳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14 关于继续为无棣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15 关于继续为莒南鑫顺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16 关于继续为五家渠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17 关于继续为凤庆县爱康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18 关于继续为禄劝县爱康能源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19 关于继续为孝义市太子可再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20 关于继续为朝阳爱康电力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21 关于继续为锦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22 关于继续为大安市爱康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23 关于继续为嘉祥昱辉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24 关于继续为泌阳县中康太阳能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25 关于继续为新疆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26 关于继续为特克斯昱辉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27 关于继续为新疆聚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28 关于继续为浙江瑞旭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29 关于继续为九州方园博州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30 关于继续为丹阳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31 关于继续为新疆伊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32 关于继续为九州方园博乐市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33 关于继续为内蒙古四子王旗神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34 关于为台湾达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4.00 关于提名张金剑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方法1、登记方式：以现场、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 （采用信函或传真形式登记的，请进行电话确认。 ）

2、登记时间：2021年1月27日、1月28日，9:00-11:30,13:00-16:00。

3、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通讯地址：张家港市经济开发区金塘西路101号 邮政编码：215600

5、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2）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委托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自然人股东签字）、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和代理人有效

身份证进行登记；

（3）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和法人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4）法人股东由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法人

证券账户卡和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上述材料除注明复印件外均要求为原件，对不符合要求的材料须于表决前补交完整。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2、联系方式

地址：张家港经济开发区金塘路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215600

联系人：张静

电话：0512-82557563� ；传真：0512-82557644

电子信箱：zhengquanbu@akcome.com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四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610，投票简称：“爱康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1月29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1月29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

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

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 出席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1月29日召开的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按本授权书指示行使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及股份性质：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本人/本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

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

提案

1.00 关于申请2021年度债务性融资授信的议案 √

2.00 关于2021年度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3.00 关于2021年度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

3.01 关于继续为苏州爱康薄膜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02 关于继续为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03 关于继续为上海爱康富罗纳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04 关于继续为苏州爱康能源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05 关于继续为南通爱康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06 关于继续为赣州发展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07

关于继续为赣州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

案

√

3.08 关于继续为江西慧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09 关于继续为江阴达康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10 关于继续为汤阴爱康能源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11 关于继续为磁县品佑光伏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12 关于继续为南召县中机国能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13 关于继续为伊川县佳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14 关于继续为无棣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15 关于继续为莒南鑫顺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16 关于继续为五家渠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17 关于继续为凤庆县爱康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18 关于继续为禄劝县爱康能源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19 关于继续为孝义市太子可再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20 关于继续为朝阳爱康电力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21 关于继续为锦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22 关于继续为大安市爱康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23 关于继续为嘉祥昱辉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24 关于继续为泌阳县中康太阳能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25 关于继续为新疆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26 关于继续为特克斯昱辉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27 关于继续为新疆聚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28 关于继续为浙江瑞旭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29 关于继续为九州方园博州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30 关于继续为丹阳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31 关于继续为新疆伊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32 关于继续为九州方园博乐市新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33

关于继续为内蒙古四子王旗神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

3.34 关于为台湾达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4.00 关于提名张金剑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注：1、请在“表决意见” 下面的“同意” 、“反对” 、“弃权”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或不选无效；

2、如委托人未对投票作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3、本委托书的有效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签字/盖章处）

被委托人联系方式：

（上接A12版）


